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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异地扶贫搬迁是指为了让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更好的完善，将原来定居在生

存环境和自然条件恶劣、不具有基本生产与发展条件的贫困人口搬离，搬迁至生态条件较好、基础设施

更加完善的区域。在搬迁过程中，老年人作为一个“滞后性”学习群体，在社会融入中不仅存在许多问

题，而且其子女又大多在外打工，他们在搬迁后的生活中就会存在诸多难适应、不方便的问题，因此对

于这类老年人群体的权益保障是否满足他们所需，就成为了我们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个人、政

府还是社区，都应该为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做出相应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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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refers to the relocation of poor peopl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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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originally settled in poo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conditions and do not have basic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o areas with better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better in-
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rocess of relocation, the elderly, as a “lag” learning group, not only have many 
problems in social integration, but most of their children work outside the home. They will have 
many difficult and inconvenient problems in their life after relocation. Therefore, wheth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is kind of elderly group meets their needs has become a 
problem we need to study and solve. No matter whether individuals, governments or communi-
ties, they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n 
the relocated commun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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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扶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异地扶贫搬迁成为一项重要举措，为改善贫困地区居民

的生活条件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了搬迁社

区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老年人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活稳定和福祉不仅事关个体，也涉及

到整个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异地扶贫搬迁涉及老年人面临的种种挑战，包括但不限于身心健康、社会融

入、文化适应等方面的问题。为了确保老年人在搬迁过程中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支持，有必要深入研

究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机制。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全面分析，可以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

科学的依据，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持久的支持，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异地扶贫搬迁社

区老年人权益保障展开深入研究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2. 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护现状及问题 

2.1. 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现状——以“幸福馨居”为例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幸福馨居”幸福馨居社区位于昭通市中心城市北部新区，紧邻省级昭阳工业

园区，其占地面积约 4.9 万平方米。社区内集中安置了昭通市 13 个乡镇 676 户共计 2924 人建档立贫困

户；集中安置了 4 个乡镇 37 户随迁户 107 人同步搬迁户。除此之外，笔者深入搜集了全国各地的异地扶

贫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资料，结合相关文献，总结了当前我国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基本

权益保障的现状[1]。 

2.1.1. 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基本权益得到保障 
目前我国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进入稳定阶段，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但是在解决了“吃得饱”的问题后，群众更加关心“过得好”的问题。按照相关政策，幸福馨居

社区为搬迁群众提供了高水平的进城保障：幸福馨居社区组织在小区内设立了就业、就医咨询服务点，并

完善各项基础设施，集中了医院、学校、就业等优势资源。区异地办、就业局及各乡镇部门在小区内成立

了工作组，数十名工作人员在小区内为群众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服务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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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居住权、保障权等基本权益，维持了其正常生活。 

2.1.2. 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权受影响 
老年人在搬迁社区的生活在扶贫工作后期出现逐步稳定和提高的趋势，但他们在搬迁前的地区已经

形成了自己的交际圈和生活方式[2]。以昭通市“幸福馨居”为例，因为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特殊性，使

得搬迁社区的居民成为了当地的“外来人”，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隔离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又使

得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老年人尤其被隔离。首先，因为搬迁社区的年轻人往往善于社交，可以更加大胆

的走出隔离区，去结交新朋友，开启新生活，也就使得他们更容易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其次，异地

扶贫搬迁社区的年轻人大多会选择去外地工作或外出打工来补贴家用，在社区居住的时间就相对较少。

而老年人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常住人口，因为其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原因，难以支撑其去离社区太

远的地方进行社交，因此，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老年人就成为了“隔离”最严重的群体。基于此，社

区应该开展更多相关的养老活动和养老服务，以此来丰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同时也保障了其社会参

与权[3]。 

2.2. 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保障存在的问题 

2.2.1. 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社会保障不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年轻人更多的走向大城市和繁华地区，因此在社区中就留

下了老年人独自生活，而在这过程中，很多老年人得不到子女的经济支持或是经济来源不稳定，老年人

的精神状况也需要我们去关注，这就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来关心搬迁社区老年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但首要因素仍然是家庭，异地搬迁社区老年人在搬迁后绝大多数选择退休养老，在不在参与生活工作的

前提下，子女家庭是他们获得关心照顾的首要因素，“子女尽孝”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

最了解异地搬迁社区老年人精神状况的方式之一。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权益，主要体现在养老、退休金和医疗保障方面[4]。而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

基本都是农民，因此很少有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老年人拥有退休金等补贴，相对城市社区居民，其老年

后的生活会更加困难。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一条，国家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给予基本

生活、医疗、居住或者其他救助。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

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供养或者救助……因此，

就需要政府设立更多的专项资金来补贴异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老年人的生活费用，以此来保障他们的各项

基本权益。 

2.2.2. 老年人权益保护主体责任不明确 
在搬迁过程中，由于社区结构和管理机制的变化，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需求可能面临新的挑战，然

而，当前的问题在于责任主体的界定模糊，导致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实际责任执行困难。 
首先，社区管理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责任边界不清晰的问题。由于异地

搬迁涉及多个管理层级和职能部门，老年人权益保护责任被分散在不同的管理主体之间，导致责任的划

分和履行变得模糊不清。这使得老年人在面临生活问题时难以找到负责解决问题的主体，影响了权益保

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其次，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责任认同也存在缺失。在搬迁过程中，老年人可能需要依赖邻里

关系和社区支持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而，由于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陌生和责任认同不足，老年人在

需求提出时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这使得老年人在新的社区环境中更加脆弱，缺乏有效的社会网络来保

障其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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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保障存在法律缺失 
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未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老年人在生活习惯、医疗保障、

社交网络等方面与年轻人存在较大差异，但在搬迁政策的执行中，这些差异并未得到充分考虑。例如，

搬迁后的社区可能缺乏适宜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设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此外，老年

人在社交方面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融入困难，但政策并未提供相应的社区支持和关爱机制。 
其二，当前法律体系中缺乏对异地扶贫搬迁社区老年人保障的专门法律规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文件对老年人的基本保障进行了规定，但这些法律更多地侧重于城市和传统农村

地区的情况，未能充分考虑异地扶贫搬迁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缺乏针对性的法律保障使得老

年人在搬迁后的生活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另外，存在着政策执行中的漏洞和管理不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搬迁政策时存在急功近利、

追求表面功效的倾向，忽视了对老年人的细致关怀和保障。一些社区管理者也缺乏对老年人需求的理解

和尊重，导致在社区建设和服务提供方面存在不足。这些问题使得老年人在搬迁后往往感受到被忽视和

边缘化，生活质量无法得到有效提升。 

3. 老年人权益保护问题的思考解决 

3.1. 明确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主体责任 

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主体责任明确是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的基石，关系到老年人在新的

环境中能否获得充分的关爱和支持。首要的主体责任应当由政府及社区管理机构共同承担。政府在此中

担任引导、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而社区管理机构则负责基层治理和居民服务。政府在搬迁

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中应首先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分工。相关政府部门需要

密切协作，确保老年人的各项权益得到妥善保障。这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的

职责。政府应提供充足的经费和人力资源，确保搬迁社区老年人的基本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另一方面，社区管理机构应积极参与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实施。社区是老年人生活的直接场

所，社区管理机构需要深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制定相关政策和服务计划。社区要建立老年人服务机构，

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文化活动、社交支持等服务，以促进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新的社区环境。 
在明确责任的同时，政府和社区管理机构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以确保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这

有助于及时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改进服务计划。此外，政府和社区管理机构还

应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事务，提高其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使老年人能够更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

议。构建养老保障供给框架，要从安置区老年人养老保障的切实需求出发，明确安置区老年人养老保障

供给主体，突出主体责任，协同发挥各方资源力量[5]。 

3.2. 优化搬迁社区老年人权利救济模式 

3.2.1. 自力救济模式 
自力救济模式旨在激发老年人自身的适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政府和社区应提供相关培训，包括生

活技能、社交技能等，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搬迁后的生活。同时，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建立

自我支持网络，提升其在新环境中的自主权益保护能力。 
例如，有很多搬迁社区的老人借款给子女打工或创业时，很少会要求其出具借款条或其他书面证据，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外，或多或少存有“养儿防老”的心理障碍[6]。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在诸多子女直接侵害老年人财产的案件中，绝大多数

老年人因缺乏证据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因此，强化自力救济，是老年人维权的基础，可从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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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一是老年人要树立自强、自立的意识，敢于依法行使自身权利。二是提高自我文化水平，通过阅

读法律法规和观看类似案件的视频资料，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三是要有证据意识，证据的留存是确保

自身权利实现的前提，老年人可通过公证或见证的方式来实现[7]。 

3.2.2. 家庭帮助模式 
强调家庭在老年人权益保护中的作用，倡导家庭成员关心老年人的需求，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政

府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对家庭的支持，包括提供护理服务、减免相关费用等，确保家庭能够更好

地履行对老年人的保障责任。 
首先，家庭帮助模式要求家庭成员关注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包括生活起居、医疗保健、社交活动等

方面。家庭成员应当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提供必要的照顾和陪伴。在这个过程中，加强

家庭养老观念，让家庭成员深刻认识到对老年人的支持不仅是责任，更是一种尊重和关爱。其次，政府

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对家庭的支持，促使家庭更好地履行对老年人的保障责任。这包括提供相

关的护理服务、减免相关费用等激励政策，以减轻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能够更好地履行照顾老年人的

责任。政府还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会对家庭帮助模式的认识，推动社会对家庭支持老年人的

理解和支持。 
另外，家庭帮助模式强调社区与家庭的紧密合作。社区管理机构可以通过组织相关培训和座谈会，

加强家庭成员的养老意识，提高他们对老年人需求的敏感性。社区还可以为家庭提供一些资源和支持，

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社区养老活动，建立更为紧密的社会网络。 

3.2.3. 社会救助模式 
建立健全的社会救助体系是确保老年人权益的关键。设立老年人服务机构，提供社会援助和医疗救

助等服务。政府可通过加大对社会救助体系的投入，确保老年人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特别是在

面临困境时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 
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救助是大势所趋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主要模式[8]。 
首先，社会救助模式涉及建立老年人服务机构和提供多层次的社会援助。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

老年人服务机构，提供各类服务，包括生活援助、医疗保健、心理咨询等，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同时，社会援助也可以通过发放生活补贴、提供福利金等形式，帮助老年人渡过生活中的困难时期。其

次，社会救助模式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以确保老年人能够充分享受社会救助的便利。这包括

制定公平公正的救助标准、简化救助程序、提高救助的透明度等方面的政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定期的社

会调查，全面了解老年人的需求，精准投放社会救助资源，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老年人的救济需求。 
另外，社会救助模式还需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各类志愿服务，

包括陪伴老年人、为他们提供交通服务、参与文化活动等，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感。志愿者的参与

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个性化和温馨的帮助，弥补社会救助体系的不足。 

3.3. 完善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3.3.1.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学的理论研究和顶层设计 
完善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的第一步是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学的理论研究和顶层设

计。这涉及对现有法律框架的深入分析，以及对老年人在搬迁社区的特殊需求和权益保障的独特性进行

深入思考。 
首先，需要进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学的理论研究，深入挖掘老年人权利保障的法律基础和原则。

这包括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文献和法规的梳理，以及对老年人权益在国家法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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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剖析。通过理论研究，可以形成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学体系的全面认识，为后续法律设计提供

理论指导[9]。其次，顶层设计是制定和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基础。在这一层面，需要考虑

的是如何将老年人的权益保障纳入国家法律框架，并确保其在法律层面得到明确而全面的规定。这可

能涉及到制定专门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也可能通过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以更好地适应搬迁社区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 
关键是确保法律框架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实际操作性。全面性要求法律涵盖老年人在社会、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各个权益，系统性要求各项法规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实际操作性要求法

律具体而可行，便于在实践中得贯彻执行[10]。 

3.3.2. 完善老年人权益法律保护体系 
完善老年人权益法律保护体系是构建全面、健全的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的重要举措。这需

要在法律层面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以确保老年人在搬迁社区拥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权益保护。应当制

定专门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或法规，以明确和强化老年人的权利地位。这一法规应涵盖老年人在社会、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个权益，明确其在搬迁社区中的特殊需求和权利保障机制。通过法规的制定，可

以使老年人在法律框架下拥有更为明确的权益基础，便于维护其合法权益。其次，需要修订和完善现有

相关法律法规，以适应搬迁社区老年人的特殊需求。这可能涉及到房地产法、社会保障法、医疗卫生法

等多个法律领域的修改，以确保老年人在搬迁过程中能够得到全面的法律保障。特别是在房屋安置、医

疗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法律应当有针对性地作出具体规定[11]。 
同时，完善老年人权益保护体系还需要强调反歧视和反虐待的法律机制。建立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

律渠道和救济途径，确保老年人遭受歧视、虐待等不公正对待时能够及时寻求法律援助。这包括设立老

年人权益保护组织、热线电话等，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和维权渠道。 
另外，强调家庭成员对老年人权益的法律责任也是完善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在搬迁社区，家庭帮助

模式是重要的保障方式，法律应当规定家庭成员在老年人权益保护中的具体义务，并对违反法规的行为

进行相应的法律追责。 

3.3.3. 构建“老年人权益保护组织 + 公益诉讼”模式 
构建“老年人权益保护组织 + 公益诉讼”模式是一种创新性的机制，旨在通过有组织的力量维护老年

人的权益，同时借助公益诉讼的方式推动社会对老年人权益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建立专门的老年人权益保

护组织，其任务是代表老年人群体，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个组织可以由法律专业人士、社会工作者、老年

学专家等构成，致力于通过法律手段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解决权益纠纷、推动相关法规的制定和

修订等服务。该组织应当与政府机构、社区管理等形成合作关系，以更好地推动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 
其次，引入公益诉讼机制，通过法律手段对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进行维权。老年人权益保护组织

可以在发现权益受损情况时，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代表老年人进行法律诉讼。这不仅有助于解决

个别老年人权益问题，更能通过案例的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推动相关法规和政策的调整，从而影响

更广泛的老年人群体。在具体实践中，老年人权益保护组织可以收集权益受损的案例，通过专业律师团

队提起公益诉讼。这既有助于个别老年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也能在法庭上充分阐释老年人权益

保护的法理基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 

4. 结论 

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扶贫工作中，我们需要充分重视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加强法律法规

的制定和完善，构建更为健全和有效的保障机制，确保老年人在搬迁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关爱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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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和权益保障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解决。这

一现状与搬迁政策制定时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殊情况密切相关，需要在政策层面进行修订和完善，以

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其次，针对当前存在的法律缺失和管理不善问题，应当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学的理论研究和顶层设计。这需要对现有法律框架进行深入分析，结合老年人在搬迁社区的特殊需求

和权益保障的独特性，制定更为完善和具体的法律法规，确保老年人在搬迁后能够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此外，完善老年人权益法律保护体系是构建全面、健全的搬迁社区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的关键一步。

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着重考虑老年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个权益，明确其在搬迁社区中的特

殊需求，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和政策措施，确保老年人能够享有应有的权利和待遇。 
构建“老年人权益保护组织 + 公益诉讼”模式是一种创新性的机制，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力量维护老

年人的权益，同时通过案例的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推动相关法规和政策的调整，从而影响更广泛的

老年人群体。这种模式的实施将有助于解决个别老年人权益问题，提升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水平和效果，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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